推动江苏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关于加强财会监督、促进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健康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两个行业执业监督作用，提升服务现代化建设能力，现就加快推动我省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以下简称“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持续固本强基，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基础
（一）推进标准化建设。指导和推动机构建立健全基础性标准体系并落地见效，切实提高内部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质量管理准则贯彻实施，鼓励建立并运行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体系。注重标准化与信息化相互驱动、有效贯通，提高实施效率和效果。将标准体系建设与行业监管、综合评价工作相结合，总结梳理典型优秀案例，发挥示范效应。（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二）推动规范发展。指导中小机构增强业务流程标准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推广业务管理系统、智能审计和评估辅助工具，提升执业质量。加大对不正当竞争、挂名执业等行为的整治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税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提升信息化水平。鼓励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智能化技术，探索设立智慧共享中心，开发应用数智化反舞弊工具，打造全流程智能作业平台。指导机构执行行业数据规范，落实数据安全管理规定，规范数据处理行为。用好银行函证平台，扩大数字函证应用范围。（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四）加强诚信建设。深化行业诚信教育，加大职业道德守则宣传培训，大力营造诚信文化氛围。持续完善诚信信息采集，全面记录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情况和信用情况，提高行业诚信信息披露透明度。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根据机构和执业人员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行政监管措施。贯彻落实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加大失信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五）发挥综合评价导向作用。完善行业综合评价机制，引导机构坚持质量导向，规范业务流程，强化风险意识。鼓励机构争先进位，加大结果公开运用力度，为企业及其他组织合理选聘中介机构提供参考。（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二、支持做大做强，打造行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六）培育“旗舰型”机构。支持机构依法通过优化组合、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规模，力争到2027年，有2—3家机构进入全国行业综合排名前20位。积极引进国内有影响力的行业知名大型机构到江苏设立总部。鼓励有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形式，建立内部一体化管理规范，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培育高水平审计执业人员，符合条件的积极进行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推进一体化管理。引导机构建立合伙人（股东）利益一体化格局，推动在人员、财务、业务、技术标准和质量、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建立并有效实施实质统一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公开、透明、规范的一体化管理检查评估程序，将检查评估结果作为综合评价排名的重要依据和配置监管资源、确定检查方式的参考。（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八）提升资本市场服务能力。鼓励支持机构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业务，提高IPO服务、重大资产重组、公募REITs发行等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指导省内具备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进入从事内地在港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推荐名单，开拓H股企业审计业务。（责任单位：省财政厅、江苏证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促进国际化发展。建立省内机构与我省“走出去”企业的沟通机制，加大承接境外业务支持力度。支持机构参加境内外展会，将审计、评估、咨询、尽职调查等专业服务，作为国际服务贸易展览会和经贸洽谈的重要内容予以推介。鼓励支持省内具备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业务机构或加入国际知名会计网络（联盟）。（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鼓励做精做专，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动能
（十）突出服务特色。引导机构秉持差异化、区域化、专业化的发展战略，明确发展方向和业务领域，以专业特色打造市场、人才、技术优势，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加强政策指导，着力培育一批区域市场和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机构。鼓励机构积极入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形成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十一）拓展服务领域。引导具备条件的机构加快拓展增信增值服务，逐步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指导推动机构聚焦服务当地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发展，拓展行业与制造业、金融业等融合发展新场景，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鼓励机构稳健开展金融审计、信息系统审计、数据资源入表等业务的实践探索。（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十二）强化品牌建设。引导机构将品牌建设与诚信建设、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业务发展相结合，制定和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明确品牌定位，以品牌建设促进执业质量提升。组织机构参加中国品牌日等活动，加大机构宣传力度，展示机构品牌特色。（责任单位：省财政厅）
四、强化人才培育，构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智力支撑
（十三）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以经济发展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为导向，重点实施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高端人才培养项目，加大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聚焦多层级行业人才梯队培养，科学制定行业教育培训规划，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优化各级行业协会、执业机构、培训机构等培训主体的定位分工，借助国家会计学院培训平台功能，提高培训资源配置水平。（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十四）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鼓励引进高端业务领域“高精尖缺”人才，营造良好引才、留才环境。深化“政校行企”协同合作，共建人才培养实训基地，提高行业人才适用性和储备水平。加大对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国家建设价值贡献的宣传力度，提升行业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吸引新生力量壮大行业人才队伍。细化落实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和职业风险基金管理，提升事务所审计风险承担能力，稳定从业预期。（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江苏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优化人才使用管理。建立健全人才档案数据库，加大人才动态管理。搭建人才使用平台，推荐优秀人才入选专家库、国有企业外部董事等，有效发挥人才“智囊”作用。（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五、严格监督管理，完善行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保障
（十六）加大行政监管力度。加强行政许可和备案管理，确保机构持续规范运营。推动业务报告报备工作，拓展报告验证码应用场景，从源头治理虚假报告。综合运用暂停业务、吊销资格等措施，加大对重大违法违规机构和执业人员的处罚力度。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强化警示震慑效应。（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金融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强化行业自律监督。完善自律监督约谈机制，对执业异常情况进行监测和预警。深化行政检查和自律监管联合机制，持续做好执业质量检查，完善“回头看”等促改帮扶机制，提升行业整体执业质量。重点关注为个别客户长期提供审计和资产评估服务、或有收费等风险情形，切实提高独立性水平。加强行业日常管理，组织机构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促进机构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执业监督作用。（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省资产评估协会）
（十八）净化执业环境。落实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选聘机构政策规定，规范预算单位选聘行为，引导形成以质量为主导的选聘机制。研究探索行业服务定价形成机制，指导推动机构完善与工作量、业务风险和服务质量相匹配的服务收费标准，防止恶意低价竞争。强化服务收费信息报备和监测，加强对选聘相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国资委、江苏证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丰富监督手段。依托行业统一监管平台，稳步推进行业监管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推动形成行业监管行政执法标准，建立健全预警指标体系，提高发现造假问题线索的能力。完善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之间协同工作机制，实现部门间信息双向互通共享，提升行业监管和打击财务造假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有关部门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研究制订支持行业人才引育、数字化转型、业务拓展、国际化发展等政策措施，加强工作统筹协调，确保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财政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统筹抓总作用，建立完善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强化行业自律，支持协会依法履职，充分发挥协会作用。
